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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发展

及新时期面临的挑战

何 华 征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我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社会现代化如影相随，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得到了高度

的重视和发展。目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正在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即西方女性主义的泛化和男权社会的文

化暴力，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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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妇女翻身作了主人，在社

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成为“半边天”，从此不再受到

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１］的压迫。我国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与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如影相随，在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得到了高度

重视和发展。

一、建国初期我国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的初步发展

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指出，社会主义现 代 化 建

设中，要充分发动妇女，好比一个人有两只手，缺

少一只不行，缺少了妇女的力量是不行的，两只手

都要运用 起 来［２］２２９。康 克 清 在《毛 主 席 率 领 我 们

走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一文中，对以毛泽东同志

为代表的新中国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妇女观也

有明确的 概 述［２］２２８。此 外，建 国 初 期 的 妇 女 观 已

经发展认识到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
并认为：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

放；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应该抓妇女群众

的切身利益问题。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具有临时宪法意义的《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

纲领》）提出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

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
有与男子 平 等 的 权 利，男 女 婚 姻 自 由［２］１７７。自 此

有史以来，中国妇女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法

律上的男女平等！

在《共同纲 领》之 后，１９５０年 通 过 的《中 华 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宣布“废除包办强迫、男尊

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

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

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２］１９９。
新婚姻法使广大妇女从不合理婚姻的束缚和压迫

之下解放出来，打碎了几千年来封建婚姻制度强

加于妇女的枷锁，推翻了旧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

“夫权”统 治。１９５１年，政 务 院 又 公 布 了《中 华 人

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对女工人和女职员给予

了特殊的劳动保护。１９５３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选举法》又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２］１８４。１９５４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第九十

六条 规 定：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妇 女 在 政 治 的、经 济

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

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

护［２］１８５。在此后的 历 次 修 改 中，男 女 平 等 都 被 写

入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宪法确定了妇女

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

发展和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认识到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的思 想 和 认

识，不仅支配着妇女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影响到整

个家庭［２］１２１，因 此 必 须 对 妇 女 进 行 改 造。使 妇 女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以更好地

实现国家的强盛及妇女自身的发展和彻底解放。
其次，认识到妇女的解放乃是一个逐 步 的 过

程，只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并取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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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全国人民才能最终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获

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改善，妇女和儿童才有更美

好、更幸福的未来。妇女解放不是一个独立的解

放过程，而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要素。
再次，一个十分进步的观念就是不再 认 为 妇

女一定要摆 脱 家 务 劳 动。１９５３年４月 的 第 二 次

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指出，轻视农村妇女家务劳动

的观点是错误的。不顾妇女沉重的家务劳动单纯

强调妇 女 下 地 的 做 法 是 不 对 的，应 纠 正［２］８７，１０１。

１９５７年，章蕴在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明确

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家务劳动有了更大的

社会意义，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一样，都是光荣的

劳动”［２］１２５。我们 党 提 出 了 家 务 劳 动 也 具 有 社 会

意义，可以说是高瞻远瞩，是对恩格斯家务劳动理

论的创造性发展。
第四是关注妇女的特殊利益，关切妇 女 的 特

殊情况。生育、保健、卫生、劳动、教育等方面应当

给予妇女特殊的关切；在实际工作中关心妇女生

活、关注妇女呼声、关怀妇女需要、保护妇女利益。
“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和保护妇女劳动力，是一件工

作的两个方面，相互联系，不能偏废。要特别注意

对 月 经 期、怀 孕 期、产 期、哺 乳 期 的 保 护 工

作”［２］１４９。
第五是对少数民族妇女的解放，要灵活多样，

既要尊重民族习惯，又要促进民族地区妇女的解

放事业，不要一味地模仿汉族的解放方式。
第六 是 要 加 强 同 世 界 各 国 妇 女 的 大 联 合。

“全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妇女解

放事业也是互相支持的”［２］１５９。
总之，正如毛泽东同志诗中所言：“妇女解放，

异军突起；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 驾，如 日

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３］正因为党把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革命和现

代化建设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中国化，
才指引中国妇女走上了解放的康庄大道；反过来，
也正是因为妇女的不断觉醒和解放，中国的社会

主义道路才得以顺利开辟和逐渐巩固。

二、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的与时俱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改革 开 放 的

政策，从此，新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探索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与党的基本方针、
路线相一致的妇女观也有了新的内容。

１９７８年９月９日，康克清在第四次全国妇女

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崇

高任务》的工作报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需要妇

女，妇女需要 四 个 现 代 化”［２］１６０的 响 亮 号 召，并 认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建成社会主义强国、通向共

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妇女彻底解放的金光大

道。由于文化大革命对生产的破坏，在改革开放

之初，妇女就业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各条战

线、各个部门的妇女工作者大大减少。为此，全国

妇联多次提请中央加大力度培养重用妇女人才、
妇女干部。认为妇女就业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

是一个社会问题。“从经济上看，妇女是一个伟大

的人力资源，只要安排得当，使之和生产工具、生

产资料结合起来，就能产生强大的生产力。我们

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妇女劳动力，必须充分

加以利用。男女劳动力各有各的优势……如果妇

女得不到就业，经济上就不可能独立，政治上也就

不可能 解 放”［４］９２。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和 五 届 人 大

二次会议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

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中国妇女是一支伟大的革命

和建设力量，要充分发挥这个力量，为四化做出更

大的贡献。而妇女要在现代化建设中承担起这样

的使 命，就 必 须 把 自 己 锻 炼 成 又 红 又 专 的 人 才。
同时，由于经济政策的逐渐放开，一些不良社会现

象也跟着出现，这样的背景下，在妇女同志中开展

了“五讲四美”活动，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把广大

妇女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

一代新型妇女。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妇女解放道 路 上 仍

有两个极大的障碍：一是封建思想残余。我国有

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礼教习

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男尊女卑的封建残余思想，危害着妇女

的身心健康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二是西

方的“性解放”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

性解放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蔓延到新中国的机体

里，被一部分人错误地视为人性自由解放的要素，
因此在爱情婚姻中出现了很多不负责任的“杯水

主义”现象。这个问题在年轻人中比较突出，影响

较为恶劣，严重地损害了妇女群众的利益。对新

出现的家庭婚姻问题，罗琼在１９８２年的家庭问题

座谈会上指出：“对那种喜新厌旧，随意遗弃对方，
遗弃子女，或充当第三者破坏别人家庭的不道德

行为，舆论应该严加谴责。”［４］１５０新世纪新阶段，我

国妇女迎来了中华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

家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建设领域大展身

手，涌现出了一大批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时代

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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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１９９０年３月７日，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

节８０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回顾了我国妇

女的解放道路，指出“妇女要解放，男女要平等，已
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５］。中 国

共产党用以指导妇女运动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及其妇女观。在这个讲话中，江泽民同

志首次对 马 克 思 主 义 妇 女 观 做 了 科 学 概 括 和 总

结：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妇女社会地位的

演变、妇女的社会作用、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妇女争

取解放的 途 径 等 基 本 问 题 做 出 的 科 学 分 析 和 概

括。这种妇女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妇女被压迫是

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现象，是私有

制和阶级对立的产物。第二，妇女解放的程度是

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解放必须伴随着

全体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社会解放而得到实现。
第三，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

条件。第四，妇 女 解 放 是 一 个 长 期 的 历 史 过 程。
由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任务

仍然十分艰巨。第五，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

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尊重妇女，保护妇

女，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明社会应有

的法律规范和道德风尚。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所作的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妇女思想史

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１９９５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世界

人民对我国妇女解放事业所取得成果的肯定。自

１９９５年 制 定《妇 女 发 展 纲 要（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之

后，我 国 又 制 定 了《妇 女 发 展 纲 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对妇女在经济、政治、教育、健康、家庭生活

等领域的权益做了细致的规划。中国妇女占世界

妇女总数的近四分之一。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
对全球妇女事业乃至整个人类的进步都有着重大

的影响。因此，我们要一如既往地贯彻男女平等

的基本国策，促进两性和谐局面的最终形成。

三、当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发展面临的挑战

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也
是各种困难凸显的时期。在妇女问题上，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似乎已经被西方女性主义的强大声势

所掩盖；同时，尽管与同样具有东亚封建传统的日

韩国家相比，中国妇女在生产、生活、学习等各个

领域都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但是，在劳动就

业、薪酬、晋升、家庭关系、社会地位、创业机会、竞

争环境等方面，依然存在许多歧视妇女的现象，家
庭暴力、社会暴力、文化暴力是压在现代妇女身上

的三重暴力侵害。如果说家庭暴力可以通过立法

来加以限制，社会暴力可以通过秩序建设加以改

善的话，文化暴力则是妇女面临的最为深沉的、持
久的暴力压迫。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建设在目前的停顿状态主

要根源就在于这样两个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的

过于崇拜和对文化暴力的隐忍。西方女性主义是

中产阶级妇女争取权利的一些思潮的统称，它本

身并非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或社会组织。在种种

女性主义的口号下，争取妇女权利的呼声自启蒙

时代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可以肯定地说，女

性主义（或称女权主义）的确在妇女解放事业中做

出了不朽的贡献，然而，女性主义的立场同样是站

在两性对立的基础之上的，亦即试图把过去男尊

女卑的性别结构颠倒过来。不能不说，这样的思

想潮流，与两性和谐的需要是有很大距离的。无

论生态女性主义还是后现代女性主义，都没能改

变这种在构造女性“气场”上的得意忘形。女性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是一

种在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找调和点的思

想流派，既被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流

派，也被视为女性主义的重要一支力量，然而，它

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同样相去甚远。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立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并不在

男女两性上划出明显的社会界限，然而它尊重男

女在生理、心理上的差异。它着眼于未来共产主

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和谐，然而不耽于幻想，强调在

实践中人的解放没有妇女的酵素是不可能的，文

明程度与妇女解放程度成正比。胡锦涛同志曾在

２０１０年纪念“三 八”国 际 劳 动 妇 女 节１００周 年 大

会上讲话指出，“没有妇女的解放，就没有全人类

的解放；没有妇女事业的进步，就没有全社会的进

步”［６］。在本质上，只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才能真

正发展妇女事业。诚然，我们不能否定有些女性

主义思想家，或者她们的某些思想，在妇女解放事

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女性主义的

某些实践亦客观上促进了妇女解放思潮的兴起。
然而，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最为根本的差异在于她

们对私有制度的默认，从而导致对男女不平等的

根源无法清除，最终只能在温和的改良主义道路

上苟延残喘。尤其是那种激进女性主义的思潮，
把女性不断推向了男性的对立面。

目前，进一步的苦难，是对男权采取的文化暴

力的隐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 实 践 上。“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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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简单地讲就是人们在某种强势文化面前丧

失了选择的意识和自由。首先是文化选择意识的

丧失，文化暴力并不采取“消灭肉体”的法西斯主

义，也不需要强制执行一些教化规约，而是人们生

活在特定文化“氛围”当中而不得不在这种环境中

寻求认同，以此获得归属感和承认。文化选择意

识的丧失，就是指在这特定文化共同体中生活的

人，对其文化的缺陷视而不见、习以为常。文化选

择意识的丧失是大部分人的生存状态，而文化选

择自由权利的缺场指的是现存文化会为违背这种

文化结构的人施加舆论影响和道德制裁。人们一

旦背离了旧 文 化，就 会 受 到 旧 文 化 体 系 的“护 卫

们”的 劝 诫、规 训、羞 辱，试 图 使 之 成 为 唯 一 合 理

的、“正常”的行动。文化暴力由于其隐秘性而为

人们所忽视。妇女“被”解放导致的社会问题不能

引起人们的重视。男权思想浸淫的社会，采取武

断的方式“设计”种种妇女解放和发展的路径、方

案。妇女需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生产、什么

样的学习、什么样的环境？这些问题并非出自妇

女调查而得出的结论，相反，而是被建构的。占统

治地位的文化形态始终承担着构建当代妇女形象

的“神圣使命”，罔顾妇女自身的意愿，而任意对妇

女的“经典”、“时尚”加以指责；或者，通过各种舆

论而使妇女“心甘情愿”地把自身塑造成为男权制

度的某种期望。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要在实践发展中不断汲取

新鲜材料、解决新问题、塑造新形象、开创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发展是与实践生活的发展一

致的，它并不对女性主义怀抱敌意，然而它在两性

和谐的未来愿景上显示的高姿态和高水准，足以

让一切信奉两性和谐是社会和谐之基石的人们景

仰。时下，扬弃女性主义思潮，对文化暴力现象进

行深层抵制和破坏，正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当

务之急。

四、结语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７日，温家宝在第五次全国妇

女儿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意味深长：“在一个家庭

中，妇女身兼慈母、孝女、贤妻等多重角色，承担着

孕育生命、携幼扶老、勤俭持家的重大责任，是家

庭和美、邻里和睦、传承美德的坚固磐石。妇女给

家庭带来了光明，她们应该得到尊重。在一个社

会里，妇女又是劳动者和建设者，巾帼不让须眉，
妇女能顶半边天，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推动文

明进步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没有妇

女的积极作用，就不可能有伟大 的 社 会 变 革。”［７］

可见，妇女在职场和家庭生活中需要承担的责任

是巨大的，她们为社会的稳步发展和两性和谐所

作出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西方女性主义在妇女

解放的道路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随
着现代性的发育，西方女性主义的中产阶级利益

诉求的表征就更加明显，她／他们对妇女解放的要

义并没有准确的把握，大部分女性主义者试图把

错乱的男女关系颠倒过来，或者无意识中接受了

男权思想，只是她／他们把这种男权思想“推广”到
妇女而已。而文化暴力的隐性化，使得妇女和男

人一同接受着潜移默化的归摄，把男权体制下的

各种臆想变成一种约定俗成的偏见，而人们在这

种偏见中不能自我意识到男权文化的野蛮统治。
由此，在两个方面导致了妇女解放事业的退化：在
家庭生活中，家务劳动再次被清理出社会劳动的

系统，家务劳动成为一种受到鄙夷和轻视的劳动，
把男人参加家务劳动作为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得到

尊重的衡量标准，这就反映了“家务劳动”作为“自
愿卑贱”的隐喻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了当代社会；在
社会生活中，妇女的成长被“规范”为特定的职业

领域，并且她们的成功程度被量化为资本（物质财

富）的占有量。所有这些历史的倒退现象，只有在

“去资本化”的过程中，在对男权文化的彻底解构

的过程中，才能得到遏制，从而返回到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的应然之境，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

论和实践的“革命性”方面。总而言之，建国以来，
我国马克 思 主 义 妇 女 观 的 发 展 成 就 是 举 世 瞩 目

的，而它当下所面临的的挑战也是艰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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